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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不管是企業對遺傳資源的侵吞，或是基改品種的發展，亦或是強行實施的智慧財

產權，在現今都被視為企業蠶食鯨吞各種資源的手段。雖然反對此體制者是如此

的強烈且廣布全球，但是反對的方向大體上採取防禦態勢，而妥協派者甚至於要

求研擬市場機制，期以彌補種原被奪走的人。以開放原始碼軟體的規範和運作機

制為依歸的觀點，雖較為極端，但不僅能防止資源遭受剝奪，更可能有助於恢復

「種子自主權」。實施「生物資源共享」制度，我們可以更振振有辭地支持由農

民及植物育種家所組成的「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protected  commons)」；在這裡

各種資源能夠自由取得並且廣泛交流，但是也能夠防止資源壟斷者的佔用。 

 

關鍵詞：種子自主權(seed  sovereignty)、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掠奪式累積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前   言 

 

法律把小偷嚴格給上枷鎖  

只因讓小偷入公地把鵝偷  

眼看大盜狠心向鵝奪公地  

卻拿大盜沒輒讓他逍遙去  

可憐眾鵝苦無公地無可棲  

除非眾鵝憤將公地偷回兮  

(英國民謠，佚名，約 1821；引自 Boyle 2008, 42) 

本期刊的讀者無疑地會將上述詩句視為反對圈地運動的作品；圈地運動在歐洲大

陸延續了幾個世紀，強行佔有農民土地。馬克思(1977, 873)將這段農有地的徵收

視為「資本的原始積累」，將生產者從土地(生產最根本的依據)給抽離，並且替資

本主義的發起和擴充找到了獨創而根本的「出發點」。最近有一觀念漸受重視，

那就是瞭解到原始積累不只發生在農業這種「史前資本」上，反而是不斷發展的

普遍現象。David Harvey (2003,144)則採用了「掠奪式的累積」一詞，藉以代替馬

克思的說法，進而強調該運動的當代意義，且把分析焦點放在目前其表現型式的

多樣化。 

針對反抗圈地運動和其他形式的原始積累模式，其研究在過去已累積頗豐，而現

今也有大量的探討推陳出新；包括現今掠奪式累積是如何施行的，以及它如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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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於被掠奪者的反抗。另外，就上述十九世紀的佚名作家在詩末提醒我們的：真

正的挑戰不只是要瞭解並防範公地遭到侵吞，而是要找到方法：把它偷回來。我

的興趣在於探索我們稱之為「恢復固有」的議題，也就是要把所有曾經失去的確

實加以恢復或重新取回，乃至於積極地創新公眾平台，期以建立並發展出公正、

永續的社會生產型態。 

諷刺的是，資本的原始積累當中常被引證的章句正是農業；農業提供了合理且意

義重大的機會來防堵掠奪式積累，又給予固有恢復運動一個新而富饒的形式。在

特定的抗爭場域中，我在乎的不是土地全貌 (Landscape)，反而是基因全貌

(Gene‐scape)和心靈全貌(Mind‐scape)。 

以下諸多現象都可視為當代資本的原始積累，或是掠奪式積累：企業勢力日益凝

聚在生命科學產業、全球強行實施的智慧財產權、公部門科學私有化、基改作物

的盛行、絕育種子技術的發展，以及對遺傳資源和相關文化知識大量進行生物探

勘等(Mooney 1979；Kloppenburg 1988；Harvey 2003；Hardt & Negri 2004)。在這

種情勢下經常遭到濫用的就是種子。種子既是糧食又是生產要素，在生產與消費

的科技、社會與環境的狀況等當代眾多爭鬥之中，扮演關鍵角色，匯總而顯露它

的重要性；任何人只要掌控種子，就相當於控制一定程度的糧食供給系統。 

針對前述的情況，農業環境與社會的倡議團體、組織在過去十年進行高度分散卻

又強大的社會運動；雖無法阻止，卻也能成功地將財團農業「全球化」的企圖

(Schurman & Kelso 2003)給予緩慢地降速。跨國網絡的農民團體─農民之路 La Vía 

Campesina在此反抗活動中居於領導地位，而其全面性的目標就是要達到「糧食

自主」(McMichael 2006；Desmarais 2007)。但是，若要達到糧食自主，我們必須

從致力於壟斷資源的企業手中奪回遺傳資源，然後再還諸於民，讓這些資源永久

歸屬於社會團體或機構。而機構與社會團體的任務則是要維護這個資源，且促使

合理使用。也就是說，實現糧食自主的主要前提是恢復「種子自主」。 

就我的論點來看，雖然當代針對遺傳資源和知識的搶奪行為所發起的抵制行動已

經有了初步的成果，但是對於嘗試建構先進的替代方案，包括提昇農民權利、參

與植物育種、復興公眾科學、發展農業生態、支持分散且以社區為據點的種子分

配及市場銷售等，其力道仍嫌不足。除此之外，在我看來，過去用來對付生物探

勘等不公平活動的機制，實際上卻讓農民和當地社區更緊密地與市場銷售體系整

合，以至於無法建構出創新且具建設性替代方案的發展空間。具體來講，由於他

們接受私有的原則，屏除共有的概念，其建構基礎可謂薄弱，所以他們根本無法

對抗掠奪式的積累，更不用提恢復種子自主權了。 

同化的野心，即是McMichael  (2008，207)所謂的「全球化方案」；Hardt & Negri 

(2000)則簡稱之為「帝國」。這種野心不只表露在對食品和農業的控制，反而是

體現在所有社會、經濟，以及生物物理上面。不管具體情況為何，倡議新自由主

義的中心思想就是侵吞「公地」，或是公有領域內所共享的資源，並且轉化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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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的商品形式。圈占不僅止於土地，也不限於通常所謂的「物質」資源上。因

此，著作權和專利法誕生了，目的是用來將人類的創意合法地佔有並且商品化；

Boyle (2008，45)稱此進程為「第二次圈地運動：公眾無形心靈的圈占」。 

但是強制的圈占無論在何時何地，都受到各種形式的阻力；其中特別強大且富饒

回應者非「自由且開放資源」的軟體改革運動(Raymond 1999；Boyle 2008)莫屬。

程式設計師發現他們的創造力、生產力，以及對社會的貢獻都被著作權、專利與

軟體代碼所侷限住，就巧用合約和著作權來建構法律機制，用以遂行共享，棄絕

排他。除此之外，一些條款能納入開放資源和相關「著佐權(Copyleft)」的約定中，

也能夠有效地防止軟體代碼遭到企業佔用，避免被企業用來達到獨占市場的目

標。這不僅可防止公有領域遭到佔用，而且可以建立起「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

protected commons」，提供相對自主的空間，用來培育各種形式的創新和社會生

產。 

各方論者都開始思考，如何將開放資源的觀念和其法規機制應用在生物學知識、

科技以及產品上。我特別想探討的論點是針對植物種原的生物資源開放措施，以

及這些措施如何而能建立農民以及育種家的公眾權保護，令其材料資源都可以自

由地取得且廣泛交流，又能避免遭到有心人佔用而被壟斷。 

接下來，我會探究如何具體施行生物開放資源；其目的不只為了反抗掠奪式的積

累，而是要恢復固有的「權利保護空間」，以期能帶來並且發揚植物品種改良的

操作以及具備變革能力的機制。 

農業取奪：破壞殆盡的種子自主權 

在時間、空間與經濟部門上，資本化商品穿透與強制的情況顯得相當大小不一。

實際上，對其全盤強吞農業，農業顯現出可觀的抵抗力。南方國「小農」和北方

國「家庭農戶」的堅毅態度或是倖存本領，在現今已經引起複雜的辯論，包括農

耕理論與階級分析的各種解析用途與政治用途 (Bernstein  2007；McMichael 

2008；van der Ploeg 2008)。我們之中專注於「農耕問題」者，其核心思考乃在於

分化現象的剖析。我則想要把焦點放在所有農業生產者的共同點，而非有那些東

西在歸類他們。因此，我之所謂「農民」，指的是全球各種不同規模、不同技術

能力與階級立場的生產者。 

農藝作物或是園藝作物的生產者，不論有多不同，他們都要播種。尼加拉瓜的農

民以人力去耕種半公頃的大豆田，而美國愛荷華州的農民則用強鹿牌 DB60播種

機去耕作 2500英畝的大豆田，而且同時能播種 36行。儘管如此，兩方的生產者

可能都向孟山都公司購買種子，或者自行留種。但是現今世界各地越來越多的農

民發現他們面臨的是商品化、專利化、高價位、企業化的種子。他們發現自己與

孟山都、先正達或是杜邦公司的關係，在結構地位上其實都是相似的，這些公司

竭盡所能要把他們從種子分開；種子原本的基本生產方式是自給自足。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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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趨勢下，我特別想探討的論點是潛在的意識覺醒，甚至是所有圍繞著「種子

自主」這個話題下，農民所具備的動員力。 

資本滲透農業所遇到的各種自然的(Mann  &  Dickinson  1978)與社會的(Friedmann 

1980)阻礙，已經被視為讓農耕小商品生產能夠抵擋免受解體的要素。種子本身

的特性最足以抵抗商品化(Kloppenburg 1988)。種子是有生命且能夠再繁殖的有機

體，具有聯繫作物生產過程兩端的特性；也就是說，既是生產要件也是產品。農

民在每一年的栽培中能繼續繁殖其所需的生產要件，這種生物和社會的聯繫讓種

子能抵擋而免於完全被同化為商品型態；此與穀物恰好相反。農民可能購買改良

過的種子，且隨後可以繁殖以供日後使用。只要此狀況還存在，就少有誘因來使

得資金投入植物育種和商業種子生產。複製種子的自主能力使農民得以若干程度

地獨立於資本。留種歷來一直是限制種子企業擴大生產的因素。 

直到 1930 年之前，北方國和南方國的農民仍享有近乎完整的種子自主權，即能

夠決定要種什麼，要留什麼種子，誰能夠得到糧食，誰又可以分配到種植材料；

而這些決定是建立在傳統文化和社區成員所構成的總體規範上。雖然這些傳統對

於有關遺傳資源的取得，常被認為具有某種程度的排他性，但其實卻很開放，並

以互惠的原則，而非透過市場交易來運作。事實上，這些慣習措施通常都能促進

種子的傳播，而非限制之(Zimmerer 1996；Salazar et al. 2007)。共享種子讓遺傳

物質得以持續地重組，到最後作物具有適應性；農民所開發的作物品種和地方種

才會這樣。這些生物多樣性的創造不僅能養活某一社區的居民，甚至能建構豐富

的遺傳資源寶庫，而這個寶庫也是未來世界糧食生產所必須仰賴的資源。 

從 20世紀 30年代開始，農民的種子自主權逐漸被削弱，但是生命科學產業的控

制權卻相對茁壯。自交/雜交玉米的發展率先讓農民無法有效地繁殖播種材料，

提供私人資本從種子獲利的一個良機(Kloppenburg 1988)。隨後許多作物都發展出

雜交一代品種，只要該作物可長出種子。最近，基因工程發展出「遺傳利用限制

技術 Genetic Use Restriction Technologies」，除非處理以具專賣權的化學藥劑，不

然種子無法發芽。這個技術被活動團體(ETC 組織  2002)稱作「終結者技術」；雖

然沒有農藝功能，產業界卻可用來解決某些難以進行雜交繁殖的作物(小麥、大

豆)的留種問題，另外也能解決智慧財產權尚未實行或是執行不力的國家的留種

問題。 

第二個剝奪農民種子自主權的途徑則是發展更嚴格的智慧財產權法。1961 年歐

盟六個國家成立了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聯盟(UPOV)，之後美國於 1970 年催生植

物品種保護法。雖然具體的法律和政策機制在歐洲和北美有些不同(Bocci 2009)，

但是他們都營造出一個法規環境，持續限縮非正規種子的交換模式空間，以及限

縮具有留種和再種植受保護品種的「農民免責」(對立於「育種家的權利」)。過

去 20 年間，在歐洲和北美以標準實用專利來用在作物遺傳構成上，已有漸增趨

勢。在美國和加拿大，專利法未包含農民免責條款，使得留種變成違法。孟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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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正達等一些企業則冷血地進行宣傳，並且控訴農民侵犯他們的財產權(食品

安全中心 2004)。 

如今國內和跨國的管理結構都以全球性的規模在宣揚這套法律架構。世界貿易組

織(WTO)要求所有會員國賦予植物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駐紮在伊拉克的美國

佔領當局也將這項條款強加於當地人民。若不強制透明化他們的作為，類似的情

形將會在資本主義國家進行貿易談判時，施用在南方國家身上。其結果是許多國

家都立法削弱農民留種和再種植的權利(GRAIN 2003)。這些規範不僅有效限制農

民的慣習及他們的遺傳資源，而且也提供私人資金一個平台，讓公家育種計畫的

削弱顯得具有正當性。 

在日益蓬勃的智慧財產權下，不僅農民察覺其選擇如何進行工作的權利(甚至於

他們能否工作)被限制，公部門植物科學家也發現他們的「操作自由」正被欣欣

向榮的「專利叢林」(Graf  et al. 2003)所包圍。現今公部門研究機構(例如美國的

授田大學、政府設施和國際農業研究諮商組織CGIAR系統)持續地被閹割，並且依

附於企業目標底下去進行研發；這已導致私營部門更加積極發展基改品種(Gepts 

2004)。公部門科學無法在企業化種子之外提供其他選擇，使得風行全球的作物

品種實際上已不符合資源貧乏農民或有機農民的需求；那些品種不能依法留種，

也導致不具永續性的單一作物栽培越具規模，而且其他品種往往也被具產權的轉

殖基因污染(Quist & Chapela 2001；Rosset 2006)。 

諷刺的是，農藝上重要的發展和創新已經，且將繼續建立在生物多樣性寶庫的基

礎之上；但是這個常被育種家利用的寶庫卻是農民及原住民幾千年的生產與繁殖

所致。然而創新卻可能被專利化。大學和政府的科學團隊從農業社區手中系統性

地奪取地方品種，並存放在受到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層層把關的基因庫，隨

後把這些品種利用在育種計畫當中；這些作為其來已久。一直到今天，美國農業

部尚在篩選大豆 15000 批種原，用以找出基因來對抗威脅美國大豆生產量的亞洲

銹病(Grooms 2009)。這種生物多樣性私有化的行為漸漸被認為是「生物剽竊」，

至今仍幾乎看不到利益回饋到社區；反觀過去，社區民眾卻能夠自由分享這些「人

類共同遺產」(Mgbeoji 2006)。 

馬克思(1977，875)把原始積累定義為：根本就是將生產者與生產方法分離的歷

史進程。過去的農業研究或立法方案使得農民無法再繁殖其生產之所本，反而讓

農民需要把種子當作商品去購買；這就是原始積累的一種形式(Kloppenburg 

1988)。此外，用「共同遺產」來合理化向世界各地農民收集遺傳資源的行為，

體現的是最純粹的原始積累，是最直接的掠奪模式(Kloppenburg  &  Kleinman 

1987)。由於這些情事仍持續且擴大地進行，堪稱 Harvey所謂的「掠奪式的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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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取奪：順應或抗拒? 

掠奪式累積的過程並非未遭遇反對。過去 25 年，抵制遺傳資源尋求的行動大多

是以「農民權」之名來進行。「農民權」出現於聯合國糧農組織(FAO)「植物遺傳

資源國際承諾」在 1989 年所提出的「共同詮釋」中；原本立意是希望能平衡育

種家的權利，藉此賦予農民勞動價值並讚賞他們的貢獻，使得農民的投入能繼續

在生物多樣性的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雖然農民權這個概念相當吸引人，曾出現

在國際論壇上，卻也僅是修辭花招，反而將活動者的注意力轉向與企業遊說者及

官僚的冗長會議。經過 12 年的協商，終於在 2001 年，「糧農植物遺傳資源國際

條約(ITPGRFA)」誕生了；但是它既未能有效防範遺傳資源遭到掠奪，對於被奪取

者也無法給予實質補償(Kloppenburg 2004，342‐4)。 

第二波行動是要利用世界貿易組織(WTO)所提出的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

議(TRIPS)；其第 27.3(b)條要求所有會員國藉由專利和育種家權利(PBR)的方式，

或是某一個「有效的特別制度」，來賦予植物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理論上，

這給了國家政權一個機會來修法，保障他們農民和原住民的利益和需求，且可擬

定能尊重和獎勵集體創作的智慧財產權法案。但是實際上，很多國家承受美國和

其他已開發資本國家的壓力，往往只是接受這套法律框架，而非去制定一個替代

法案(De Schutter 2009，6)。 

由於國際和國家級機構不夠重視農民和原住民的權益和需求，以至於他們轉而尋

求第三種機制(雙方直接會談)的協助；期望取得能發展農作物生物多樣性，且能

管理生物探勘的權利，而從遺傳物質得到互惠的效益。這些機制從典型西方法規

性強的專利法到接近條約而非契約的架構之間不等。然而由若干評估數據顯示，

它不僅沒有帶來任何明顯的好處，而且經常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動盪，甚至往往危

害已締約的社區(Hayden 2003；Greene 2004)。 

這種機制的無效是可預期的，因為現有智慧財產權法的建構是用來服務企業利

益。企業主和其政府盟友紛紛強力阻撓各項接受集體創造、以社區為基礎的主動

方案；甚至當他們被迫接受時，也極力要求要淡化條款並納入其支配體系，俾能

降低該等方案所構成的危害。此外，作物遺傳資源具有共有的特性，又能廣泛地

流傳交換，要將其「研發」功勞恰當地歸給某個人、某些人、某個社群或某些社

群，都是不切實際，也常會導致紛爭(Kloppenburg & Balick 1995)。即使可以找到

合法的合作夥伴或原住民社區、組織，也難以對生物探勘活動提出「告知同意」，

更無法建構出與自己利益息息相關的交換協定。此外，任何材料在採集之際，其

價值之不確定、其後育種和銷售的附加價值之難以區分其幅度，以及出現在捐贈

者和收集者的權利間之不對等狀況，在在使得任何材料是否能透過使用費、許可

費、權利金而取得利益，都是未知數。 

除了這些實際操作上的困難，還有一個更大的問題，即是財產的特性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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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認定某些人或某些社群即將成為「所有權」人時，已然否決種子與植物是

神聖的或是集體遺產的想法(Hurtado 1999；Salazar et al. 2007)。智慧財產權的手

法實際上在規避與隱藏社會生產的真實面，並且將那些產品列入私有產權，以達

到排他使用。這簡直是與那些以合作、集體、共享為基礎的知識生產唱反調。 

如果另一個嶄新的世界可以到來，難道它不應該是以共享制度來開拓人類的機

會，避免讓私有化制度更盛行嗎？要建立一個公正且農藝生產力大的制度來管理

種原流向，其根本之道不在於對遺傳資源的取得進行議價，反而是要創造一個種

原交換的機制，讓願意分享的人可以分享，而不願意者則否。如今所需的並非再

造出不恰當的「可公開取得的公共財」，反而是創造個「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 

開放原始碼(open‐source)：從 Linux到 BioLinux 

Lawrence  Lessig  在 2004 年出版了《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一書，描述著作權法的演進史。一開始此法是為了提供個別作家有限

的保障，到後來卻成為企業限制副本使用範圍的工具。作者特別關注著作權法對

於有效範圍和限制方式的拓展如何抹煞創意；諷刺的是，智慧財產權法原本的立

意是要刺激創造力。數位科技化迅速發展的時代原本可使得創作者和其作品大眾

化、普及化，企業卻更努力於防範他們所握有的著作權被用來加以發展、改變。

作者提到企業真正要的是 

…讓公有領域不具競爭力，讓不能進行商業控制的東西不具用途，讓那些不

需要未先經過他們同意使用的東西不能使用…企業不是單純只想保護屬於

他們的財產，他們的目的是確保所有東西都屬於他們。 

因此，Lessig (2004，xiv)呼籲共同對抗「許可文化」，另外也要積極維護「自由文

化」的傳統；在這裡「後續的創造者都能盡其所能地自由創作」，他們可以對其

他創作人的音樂、創意、文字、圖像、軟體(在此我也建議將種子和遺傳資源納

入)進行分享、利用和改造。 

近來侵占公領域的事件以軟體的開發案為最。軟硬體等數位技術的發展已經激發

無數具力量與有價值的生產部門迅速地竄升。雖然軟體的開發創新已經普及到全

球的個人、大學與大小不一的公司，但是仍有幾家企業藉由著作權和專利權來鞏

固自己支配市場的霸權；也就是限制自家軟體的使用權限，特別是操作系統代碼

的使用。軟體開發者對此感到很灰心，也因此開始考慮如何開創一個他們能自由

交換彼此創作和代碼的空間。 

因而「自由且開放的軟體」(Free and Open‐Source Software，FOSS)誕生了，而這

波潮流已經被廣泛地紀錄和分析(Raymond 1999；Stallman 2002；Boyle 2008)。這

個運動包含多樣化的組織和方法(例如：Creative  Commons、FOSS  Bazaar、Free 

Software Foundation、Open Source Initiative)。這些倡議共同的允諾是：承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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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使用戶一個能取得且能修改代碼的途徑；其關鍵是在於能夠維護一個受保障

的法律環境，俾能取得原始代碼以及後續任何的衍生產品。 

凡是在開放原始碼的約定之下所發布的軟體，皆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而且透過

授權就能輕鬆取得。該授權允許軟體可修改以及流通，但是前提為：凡是被修改

過的軟體必須依照原始碼的授權進行流通；也就是說，原始碼和其修改必須開放

給那些同意開放原始碼授權規定的人取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著佐權會以病毒

繁殖般的速度蔓延，繼續強化共享行為。此外這種模式能防止企業將修改後軟體

給予獨占而侵吞挪用；因為凡是從經授權的代碼所創造的軟體都必須可以自由運

用。因此，以這種方式發布的軟體不是建構在脆弱的共有資源空間下，反而是奠

基於「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空間(Cassier 2006，267)。 

FOSS運動進行得一帆風順，現在已經可以看到數以千計的開放原始碼方案；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Linus Torvalds所發起的 Linux。他的目的是要發展一個功能好的計算

機系統，以成為微軟和蘋果外的另一種選擇。但是他也體認到只靠自己是無法完

成如此大的使命，所以他依循開放原始碼的授權方式公佈這個方案的「核心」代

碼；並邀請全球的程式設計師貢獻時間與經驗，參與改良和修飾。隨後在這樣一

個互動良好的工作環境中，他吸引了無數的人來共同研發Linux和相關的重複結

構與衍生產品，與微軟和蘋果一起競爭這個市場。 

這個集體事業的建構方針是依照Linus定律：「在眾目睽睽之下，錯誤將無所遁形。」

(Raymond 1999，30)。也就是說，吸引大批人在「分散管理的同儕審閱」環境下

工作，可以促進「市集」，而非「大教堂」的產生(Raymond  1999，31)，來激發

創意。用戶身份從消費者轉為共同開發者，而創新、快速、具體的解決方案也隨

之大幅增加。在開放原始碼的授權方式下進行工作，此集體事業的社會效用是可

保持社會勞動的社會所有，而非被獨占。 

但是，不能被獨占不表示不能成為商品。很多程式設計師作開放原始碼的理由是

因為同行的認可，而且也讓自己有機會為社會貢獻一份心力(Raymond 1999，53；

Boyle  2008，185)。付出勞力理當要有所回饋；但是如「自由軟體基金會」所觀

察：自由軟體探討的是自由，而非價格的問題。為釐清這個概念，我們應該把這

裡的Free解釋為言論自由(Free speech)的「自由」，而非免費啤酒(Free beer)的「免

費」(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2008)。開放原始碼的軟體不一定要免費提供，但

是不能限制其衍生作品的發展。 

有一些分析家認為FOSS運動可作為發展「開放生物碼」(BioLinuxes)的借鏡(Srinivas 

2002)。「開放生物碼」可用來對抗「基因全貌」的圈佔，而且也重新確立生物資

源的交換模式(Deibel 2006；Hope 2008)。如今依照開放原始碼和「著佐權」的原

則，用在生物科技產業上，已有若干成就(Cassier 2006)，包括人類單套基因型圖

譜計劃(國際HapMap計劃)、針對受到忽視的南方國疾病的藥物開發、合成生物學

構件的標準化(BioBricks基金會)，和禾草基因組的資料庫研究Gramene。 



戴可瑞(譯) 2010 防堵取奪，再造固有：生物資源開放碼與恢復種子自主權。 

 9

迄今，這方面進行最順利的是由 Richard  Jefferson 和他的同事在非營利組織

CAMBIA 所領導的團隊。Jefferson 深信使用先進遺傳學來改良農業，對偏遠未被

照顧地區好處多多；但是他對企業在基因工程的專利技術上所提出的種種使用限

制感到灰心(Jefferson 2006)。Jefferson已經制定其章程規範 BIOS(大寫 I)和組織行

動 BiOS(小寫 i)。這可稱為「生態式的創新」，用以：分散研發以便讓眾人得以處

理問題，而能得到多樣的解答；其所以可能是因為它確保在公共財權利受到保護

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自由操作和自由合作」(CAMBIA  2009)。BiOS 整合了生物

的尖端研究開發和開放原始碼的授權，也因此能在「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中自

由地操作和自由地合作(CAMBIA  2009)。BiOS 的授權中有關於著佐權的規範成功

地打消企業家的野心；這些公司企圖取得 CAMBIA的載體等生技產品，用以發展

衍生產品，而且不讓別人分享，除非按照公司的要求。可見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

是可以建立。實際上已經建立了。   

種子這一行有機會借用「BioLinux」來達到開放原始碼式的創新(Douthwaite 

2002；Srinivas 2002；Aoki 2008)。世界上大多數的農民，不只是南方國，都積極

在重組植物遺傳基因，而且也不斷選育優良品種。除此之外，相較於軟體程式設

計師，他們投入更大的心力來分銷同儕所生產的，如同Eric Raymond描述的「市

集」。與程式設計師相同，農民發現他們的創意和自由交流的傳統已經受到智慧

財產「許可文化」霸權的挑戰，便開始尋求各種方法保護自己；不只要避免遭到

圈佔，還要重新確立互惠規範和分散式的創新。   

此外在這波行動中，農民也會有盟友帶來有用的知識和大量的物質資源。雖然公

部門植物科學的能量逐漸減弱，但是在發展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上，也能為相關

的核心技術注入新血。而在進行「參與式育種」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組織性的管

道，來將北方國(Murphy et al. 2004)、南方國(Salazar et al. 2007)農民及科學家的

互補性給連接起來。「著佐權」究竟能否建立一個空間來合併這些元素，並且開

展類似種子自主權的復興之路？ 

在體認到開放原始碼方式可能應用在種子這一行之前，其實植物育種界已經有類

似的體會。在1999年的豆類改進會議中，加拿大貴福大學的豆類育種家Tom 

Michaels在一篇論文中倡議「植物種原的通用公眾授權」(Michaels  1999)，他提

到，由於 

          …有機會得到更專有、具所有權保護的新基因序列以及種原，公部門

植物育種界的想法傾向於專利化。這種氣氛不利於合作以及種原的自由交

換，也可能限制到資訊和種原的交流，而阻礙到未來公部門的作物改良。我

們需要一個嶄新的種原交流機制來推動觀念和種原的自由互動。此機制可使

公部門繼續進行工作，來改進經濟上重要作物基礎的基因型；不用擔心基於

公益精神的研究成果遭到侵占，以致不能再無限制地利用於未來育種計畫上

(Michaels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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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Michaels提出「植物種原的通用公眾授權」(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Plant 

Germplasm，GPLPG)，類似於開放原始碼模式的授權；簡潔有效，並適用於廣大

層面(個體農戶、社區、原住民、植物科學家、大學、非政府組織、政府機構和

私營公司)。在經過適當的安排之下，GPLPG可以替那些願意無私奉獻以及取用種

原的人建立一個完善的「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機制，進而以「市集」的方式來

分享同儕的生產。 

防堵取奪，再造固有？ 

在開放原始碼行動的實施之下，  GPLPG可有效地用來「防堵取奪，再造固有」。

以防堵來說，GPLPG可以 

 防止植物遺傳資源專利化： 

GPLPG不會明確禁止植物遺傳資源的申請專利(或是其他形式的智慧財產權保

護)，但是會使得這樣的保障變得毫無意義。GPLPG規定特定種原的後裔和衍

生品種必須能共享與自由使用；這樣就會遏止專利申請，因為專利依靠其後

裔和衍生品種的限制取用而獲利；取消限制就無錢可賺。此外由於GPLPG的

蔓延迅如病毒，所以每當種原在其規範下流動或重組時，不能被專利化的材

料就會越來越多。 

 防堵生物探勘、生物剽竊： 

GPLPG也可以有效遏止生物剽竊。若有人想來蒐集種原，只要在要求簽署材

料轉換協議(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MTA)之餘再加上GPLPG條款即可。

在開放原始碼的模式下，以商業為導向的生物探勘很少會願意進行。 

 阻止在具財產權的育種計畫中使用農民提供的遺傳資源： 

在GPLPG之下得到的種原或是其衍生品系，皆不得限制其使用；對致力於發

展專利品種的育種家來說，這些材料是沒有價值的。將GPLPG種原混入受智

慧財產權保護的品系，會減損其財產權的完整性。 

除了防堵力強，GPLPG更能用來收回農民原有的權利，建立有效的平台以轉化出

另一條路。實施GPLPG將有助於 

 建立一個合法或體制性架構，以承認農民對種子的集體主權： 

GPLPG是建立在現存於法律和慣習上已經確立的簡單管道上，即材料轉換協

議。以現存的產權體制為依歸來設立種原的權利；但是，之後卻將此權利賦

予開放式的團體。此團體的成員須要是願意將現有種原和未來所創造的新種

原提供分享的人；那些不願意分享的人，他們是選擇自我放逐於受權利保護

的公共財之外。 

 建立一個合法或體制性架構，以允許農民自由交換、保存、改良、銷售種子： 



戴可瑞(譯) 2010 防堵取奪，再造固有：生物資源開放碼與恢復種子自主權。 

 11

對農民來說，實施GPLPG所帶來的好處是：他們能自由地播種、留種、移植、

適應，與改良、交換、分配、銷售種子。但是取得自由的代價是：在GPLPG

的規範之下，這些自由必須公平分給集體內所有人；沒有人能勉強他人或是

限制種子的使用範圍。在種子使用的限制越來越多的現況下，GPLPG則提供

農民一個半自主的環境；這個環境建立在「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的法律制

度下；在這裡他們可以表現集體努力的創意，並藉此豐富農藝性狀基因庫。 

 建立一個體制性架構，讓農民和植物科學家能夠共同開發新品種，以達到永

續糧食系統的目標： 

GPLPG推動的「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制度可以，且必須將植物育種家納入；

因為他們的能力和農民者不同，但能夠互補。當今把作物充作能源，環境又

不穩定的情況下，要面對永續生存以及養活暴增人口的挑戰，我們亟需許多

新品種。開放原始碼運動在軟體業導致分散式同儕生產的效果，這也可能用

在植物品種改良上。如果「在眾目睽睽之下，錯誤將無所遁形」的定律適用

於軟體，則「在眾目睽睽之下，農藝性狀將無所遁形」也會是可能的。參與

式植物育種可結合農民的廣大勞動力和少部分育種家的技術。GPLPG 讓公部

門的植物科學家有所機會，可在工作場合逐漸被企業滲透的局勢下反敗為

勝，而且奪回的自由也不會少於農民。不管是公立大學、政府機構，與國際

農業研究諮商組織(CGIAR)等，皆應成為基於知識共享，而不互斥的知識建構

平台；公部門的植物育種家也可以主張並受惠於「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制

度。       

 建立一個不具專利或使用限制的種子銷售機制： 

GPLPG並不反對種子販售，但是卻和智慧財產權水火不容；因為智慧財產權

謀取暴利，限制衍生品種的使用，而約束創意的發揮。根據GPLPG，種子可

以繁殖來供市場銷售。GPLPG已經成功踢除那些只專注於開發專利品種的企

業，並創造了一個利基市場，讓小農與農民、合作社擁有的種子公司來經營；

這種分散的網絡不要求大量利潤，而且會滿足使用者而非投資者的利益。 

種子自主權的恢復不能只透過農民行動，還必須與生產者，植物科學家、公部門

科學研究機構，與種子市場來共同合作。GPLPG、BioLinux、開放原始碼制度、

著佐權的設置都能更有力地建構一個合法的監管規範，而且可以開拓一個空間來

容納社會不同的人。 

再造固有：不同的定位 

但是不同社會的人可以結合在一起嗎？以農業糊口的辛巴威人與加拿大的小麥

農，兩者難道會同樣地把「種子自主權」看作共同努力的目標嗎？荷蘭的參與式

植物育種家是否會認為他們與CIAT的豆類育種家，以及明尼蘇達大學的豆類基因

專家具有共同點？更有甚者，由於科學家、農民、原住民社區與各國對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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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傳資源普遍採取防守立場，並且尋求方法來避免外人取用；因而他們面對要

求資源廣泛交流的開放原始碼制度，又會採取何種態度？ 

我認為開放原始碼的原則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潛力來作改變，其幕後推手是它

的操作方法：它鼓勵我們超越主導系統理所當然的限制，並要求我們欣然接受社

會勞動力自由給予及分享的潛能。反對當前經濟和社會建構所鑄下的印記之一

是：凝聚各地奮鬥力量，成為全球多數運動的可能性已然竄起(Kingsnorth 2004；

Bello 2007)。Hardt & Negri (2004，xiii，xv)把此凝聚現象稱為「在帝國內部萌芽的

眾多生活替代方案」；並認為當面對眾多挑戰時，該做的不是同化，而是發現「能

讓他們溝通和互動的共同點」。Hardt & Negri (2004，xv)更進一步提出「我們分享

的共同點，與其說是發現到的，不如說是做出來的」。開放原始碼原則於植物遺

傳資源的應用，指出一個具體且極為重要的部份：實質地制定產出的規範。 

農民、原住民社區，與積極的科學家一旦使用 GPLPG，就可以開始設立另一種網

絡，用來經營品種培育、種子生產與其交換。這可不是容易的事，因為農企業勢

力大，公部門農業科學具有妥協與同流的性格，而各國的農業政策則過於限制。

如果受權利保護的公共財能在開放原始碼的原則下順利產出，則其助產士想必是

全球多樣社會運動的合體，其目標在於建立一個更公正和永續的農業環境。但是

在不同地緣政治下實施 GPLPG 和 BioLinux 會有什麼樣的前景？ 

BioLinux和南方國 

最能接受 BioLinux 方案的應是南方國的農民，他們也可能會最快地執行與散播開

放原始碼措施。從西非馬利一路到印度、印尼與南美哥倫比亞，這些地區的農民

深切體會不管是植物育種方法、種子或生技產業的轉型，他們的獲利都減少，生

計也嚴重受威脅。因此許多人組織起來，共同抵制企業的散播基改作物和智慧財

產權，推動種子保存，創立社區種子庫，延續地方品種交流發展的傳統，以及爭

取農民權(Argumedo & Pimbert 2006；Salazar et al. 2007)。 

透過 NGO 盟友和數位化通訊系統，這些組織有了更多的聯繫，將提供一個網絡，

可以有效散發 BioLinux 和 GPLPG 實施於全球的訊息，以及讓這些措施廣為瞭解

(Desmarais  2007)。若農民只把種子交給採納 GPLPG‐MTA的組織代表，則受權利

保護的公共財會如同病毒增殖般地迅速蔓延。現今許多、甚至大部分南方國的農

民依然自由地交換種子，而且也樂意和願意接受互惠原則的人或組織，來共同延

續這套慣習。如此一來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農民/育種家產出的品種遭到侵吞、消

弭農業剽竊的行為，而且能阻礙企業品種的散播。 

除了這種防禦性措施，也可以輔之以體制性和技術性平台的積極培植，來發展開

放原始碼作物。各種強有力的參與式育種紛紛出現，透過農民和科學家的合作，

已富有成效(Almekinders & Hardon 2006；Salazar et al. 2007)。參與式育種計畫的

市集模式分散同儕生產的方式能否富饒且具活力，主要關鍵在於農民「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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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另一個要點則是能否增加科學家的人數，以帶入具有互補性、正統的智識，

來處理農業生態問題。現在已經可以利用全套的遺傳工具，這會促使植物科學家

願意在公共財權利受到保護的情況下工作。 

就此，對於農民組織，以及支持他們的非政府組織與倡議團體而言，以下的建議

或許是有用的：生科技術和產品有可能貢獻於農業的公平和永續發展，因此對之

所採反對的立場可再考慮一下(Jefferson 2006；Ruivenkamp 2008)。若不能區分生

技和企業化生技，往往辯論會毫無意義，而討論會無法聚焦，因此就去構思殆托

邦(Dytopia)式的「科學怪食 Frankenfood」來對抗烏托邦式的「黃金米 Golden 

rice」。凡是能吸引農民和科學家來對市集/公共財的保護進行創新研發，不論是

轉基因構築或是地方品種，都會成為可取得的有用好材料。 

為了普及 GPLPG 與 BioLinux 的做法，仍需致力於形成體制化平台。站在國家的

角度，這意味著將要面對政府之主張遺傳資源的「國家主權」，以及公部門農業

的研究職能；站在國際的角度，則意味著要將 CGIAR與糧農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

約的多邊系統(Mulitlateral  System)推向開放原始碼的方向；雖然困難，但並非行

不通的。特別是 CGIAR系統仍舊保留對公共目標的承諾；其握有的種原，以及和

參與式育種團隊的合作經驗，將會成為建立受權利保護的公共財的寶貴資源。此

外，CGIAR 研究中心的正式採用 MTA 協議，就具有開放原始碼元素的概念；雖

然不夠，卻已使得私營企業畏縮不用(Saenz  2008)。鑒於 CGIAR 在全球農業研究

事業中的地位已逐漸下滑，社會運動若能加以施壓，或能讓 CRIAR 系統大幅整頓。 

BioLinux和原住民 

很多南方農民在作物遺傳資源上或許能接納開放原始碼方案，但南方和北方的原

住民則會以更謹慎的態度面對。雖然界定誰是「原住民」團體代表會有分析操作

上的爭議，實際上，有些作物遺傳資源只和特定的原住民關係密切，乃至於只與

之有關(LaDuke 2007)。原住民不管是對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或是侵占行為，皆具

有豐厚的歷史經驗；理所當然，他們對外來者所提出的建議一貫抱持懷疑的態

度；雖然外來者都聲稱是要代替他們發聲，或是據稱如此才是他們的最佳利益。

過去他們的被迫或自願與人分享，到頭來常成為不對稱被榨取的經驗，會不會因

而讓他們對於 BioLinux 所稱，要他們更加分享的念頭產生懷疑？正如參與哥倫比

亞當局的原住民運動的 Lorenzo Muelas Hurtado (1999，15)所說：原住民認為所謂

分享，代表的是「我們的是大家的，但他們的還是他們的」。 

實際上，原住民社區所採行的開放原始碼方案，確實是要求凡是「他們的」，應

該成為更大社會事業的「我們的」。其中最大的區別是在於：這裡「我們的」並

非 Hurtado 所謂的「大家的」(即開放式的公地)，而是願意分享彼此集體勞動資

源與成果的人所居住的「權利受保護的公地」。對原住民而言，這至少是可以想

像的，因為就某方面來說，這不過是他們內部作法的投射，以及對更大社會背景

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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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推演卻是危機重重。有些材料可能具有精神或文化的內涵；就算可以

共享，但是原住民或許難以讓有志一同的人分配到材料去生產使用。然而，在

BioLinux 這並非無法超越的障礙。正如同「著佐權」的軟體授權已經不允許完全

不受限制的衍生使用權；在 GPLPG的授權中也可以註明「保留部份權利」，以考

量原住民的掛慮或需求。 

BioLinux和北方國 

1999年，園藝科學家 Tom  Michaels向豆類育種家同事，以及加拿大穀類育種委

員會提出 GPLPG方案。他向我通報：「沒有人表示反對或批評，但也沒有人感到

興奮而自願幫忙」(Michaels 2007，個人通訊)。我對於這樣的回應並不感到意外。

長期以來，公部門育種家都知道他們操作的自由已經逐漸被限制(參考 Coffman 

1998、Sears 1998)，但是他們對長期以來的公司化趨勢未曾強烈地對抗，反而視

之為不可避免的、不可抗拒的。大多數北美的農民只在乎如何保留其事業，尚未

對日益受限的留種，與銷售種子的權利展開廣大的反抗行動；但是這個現象可望

改變。加拿大與美國的農民發現自己成為孟山都公司閃電爭訟戰的標的；孟山都

未來毫無疑問地要確保種子農奴制，而非種子自主制(食品安全中心 2004)。推出

具重疊基改性狀的作物品種、基因大廠持續收購獨立種子公司、公部門品種沒

落；歸總這些現象，意味 Lawrence Lessig所擔心的社會現象「全部都是他們的」

可能到來。 

北方國的農民越來越難以應付日異飆漲的種子價格，以及除了基改，其他可用的

品種越來越少的窘境。加拿大薩克其萬省油菜籽發展委員會(Saskatchewan Canola 

Development  Commission) 和 加 拿 大 採 種 者 協 會 (Canadian  Seed  Growers 

Association)皆計劃發展農民自有的種子公司。加拿大小麥局向農民提出一項品種

選育的贊助計畫，讓他們也能保留那些品種的所有權。在歐洲，José Bové (2005)

呼籲在「撂倒基改」(fauchers  d’OGM’)行動中輔以「種子自由交換」(semeurs 

volontaires)運動。而「解放多樣性」的網絡就是反對歐盟委員會所頒布的種子限

制指令。建立一個有別於種子企業的環境，其成功關鍵是公部門育種的復興。相

較於南方農民，北方農民很少會系統性地選育品種。然而，在北美和歐洲一群相

當活耀的公部門植物育種家紛紛致力於各種形式的參與式育種(Almekinders  & 

Jongerden 2002；Murphy et al. 2004)。這些科學家普遍致力於有機、農業生態方

面的植物改良，而且也積極對抗企業勢力的擴張(參考 Jones 2004)。 

BioLinux 方案會受到北方公部門植物育種家的青睞嗎？一方面，這些北方參與者

在具有雄厚的政治和制度資本來致力於種子自主權。繼續的不作為所造成的後果

非常清晰，在此 BioLinux 方案至少提供一個令人耳目一新的積極方向。另一方

面，農民和公部門科學家深陷於現有的規範和做法中，讓激進的變革難以成行。

不過，即使身陷於逐漸縮小的種子市場，受保護的公共品種若能符合農民的需

要，他們還是會感到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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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公部門育種的景況萎靡不振，已不再生產那些品種 (Wright1998；

Kloppenburg 2004)。推行 GPLPG 並不簡單，也肯定不是快速的解決方案；沒幾個

公部門植物科學家會認為可行。在腦海中的未來，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或許具有

吸引力，但是卻有相當高的門檻限制等待克服。權利受保護的公共財要能具有功

能性、創新能力、以及多產，需要眾多的參與者、優質材料來加以運作。但是所

謂 GPLPG 制度也有受到保護的權利，意味著科學家將隔絕於他們目前所用到的

具權利的龐大材料與方法；那麼，他們會願意將自身與遺傳資源轉投入到 GPLPG

嗎？ 

有一個策略至少能稍微解決此等門檻與體制上限制，即致力於小眾植物的改良：

比較接近的是有機生產系統的品種開發。至於有機產業如此受到青睞是有原因

的：在整體種子市場內，有機產業的規模較小，尚未能吸引私營部門主要公司的

投入大量資金。這意味現今在有機領域工作的育種家、小公司、獨立研究機構，

其在種原改良、品種發展上比主流企業更具有優勢。這也意味他們能在科學、商

業，與遺傳資源上保持相對的獨立性；也就是說，這些領域較不會被主要公司侵

占或控制。此外，要來激勵以及引導參與有機部門的農民、獨立育種家、公部門

育種家、種子公司、農民合作社的價值觀，不能僅歸諸財務底線，反而是明確納

入公益、公共服務，以及社會和環境永續性的承諾；此態度往往能有效阻擋企業

勢力擴展(Jones 2004)。 

有機規範禁絕基因工程，可能會降低植物科學家參與發展權利受保護公共財的意

願。但是對傳統育種而言，基改不再是唯一且先進的技術。在有機品種發展上，

分子標記輔助育種是可允許的另一路徑。藉由農民、農民育種家、植物科學家、

私人研究機構、公部門研究機構、小型獨立和共同運作的種子公司，與訊息網絡，

有機部門提供了一個建構完整的思想體系、智識與體制的生產與商業框架；如此

一來，就可以振振有辭地提倡，並建立開放生物碼的環境。 

結論 

農業上的圈地運動是初始且典型的原始積累模式。但是當代掠奪式累積的進程不

僅在土地本身繼續進行，而且也侵略到基因全貌，以及農民與很多植物科學家的

心靈全貌 ─ 而他們過去是習慣於遺傳資源和想法的自由交換。該等掠奪的主要

途徑是透過農業新科技的發展與部署，以及智慧財產權法律規範的全球擴張；這

些都在滿足農業科技資方的利益與企圖。 

我所提到的各種取奪行為，在在挑戰農民的自主性與福祉。在資源貧乏且向來習

慣以自己留種與再繁殖的方式糊口的南方農民心中，這代表的是嚴厲的威脅。對

於北方和南方國以商業化經營的農民，取奪伴隨著是受到資本更緊密的束縛與順

從，眼睜睜地看到日後將會有多少程度的自由被削弱；如同馬克思(1977，  899)

所謂的「經濟關係的沉默強制」，正無情地促使他們成為企業資產的勞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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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在這個星球的我們，取食並受惠於由生物圈所構築的龐大生態系；當基因與

創意被圈佔，使得坐在董事會會議室中寡頭決策的「基因巨頭」剝奪我們可能的

選項，結果世界上大多數的人都會變得更貧窮。 

在充滿不確定性與挑戰性的時局下，現今所進行的遺傳與智識的取奪戰中，面臨

存亡攸關的不外乎是對人類最基本生產方法的控制。食物供給量要能夠應付人口

的增加；2050 年會較現今提升九到十億。但是由於氣候變遷，我們對於生物圈

會發生何等劇烈的改變，所知其實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在短期內

達到前述目標？誰又能決定要開發什麼作物品種，以面對這樣迅速變遷的情況？

難道是以利益、市場導向為依歸的孟山都、杜邦，還是先正達的主管？他們會指

使公司的育種者、遺傳工程師、我們之中有能力購買廉價飼料、生質燃料者等去

工作。或會是能反映廣大目標與選民的一群決策者？他們在重組植物基因時會將

社會公正性與永續性納入考慮。在迫切需要創造力與智慧的年代，對遺傳資源和

創造能力進行圈佔將會限縮小人類對科技與社會的選項。 

當然，只要有機會，就要防堵新自由主義的侵略計畫。然而，反抗行動必須輔之

以創新行動。但是行動並非只對企業、新自由主義做出反應，而是要具備進攻性、

肯定性，與積極主動性，以期恢復、並維持另類且相對自主的空間。開放生物碼

似乎提供了引人入勝的可行方式。現在我們無法說開放原始碼運動是否能夠在資

本私財關係上促成重大變革，要點是改變的空間需要透過現有的私財關係來創

造。仿效合氣道的竅門，開放原始碼的機制可以借用智慧財產權法以及契約法的

結構與動力，來使力於系統發展方向的調動；這個方向既非是企業建構者的初

衷，又要能動搖其霸權。 

「種子自主權」最能直接體現基因全貌與心靈全貌的恢復；這將由一組相關的特

點共同組成一個連貫且強大的結構。其中最主要且最具有組織力的特點即承諾：

在體制上認可遺傳資源以及相關的文化、原住民，與社區智識乃為廣泛的社會產

品，乃為農業社區的集體資產；這些都應可自由交換與傳播，以造福所有人。因

此，種子自主權應建造出一個基於法律的空間，讓分享行為暢行無礙的同時，也

能讓壟斷者的侵占行為不得其門而入。在這般固有得以恢復，公共財受到保護的

情形下，農民可以繼續運用他們的聰明才智來作農業，因而能支持社群與環境。

就這方面來說，農民不應再單獨工作。公部門科學研究機構可以在植物育種、改

良的事業上共同合作；不過是以一個更公平的方式進行，即讓農民參與育種，並

以推出能永續維持社會與環境的多樣植物品種為目標。 

種子自主權的固有恢復運動並不容易實現。面臨著企業與政府的反對，我們需要

把農民、植物科學家、種子供應商、公部門單位，以及公民社會各自觀念的發展

與應用同步地加以連接。開放生物碼並非萬靈丹，它只是用來開啟這段過程的工

具。但是，它在防堵進一步的取奪，以及尋求具體方案以真正恢復相對自主空間，

俾能提出具有變革能力的觀念與做法上，卻是一個合理且饒富想法的辦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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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或許我們應該聽從 José Bové (2005)的建議；他是個農民、活動者，也曾把麥

當勞丟到垃圾：「我們應該與制定創意公用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的法律人同坐一堂，來檢視農民是否能在種子上使用同樣的方法」。 

是的，讓我們一起來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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